附件2：承诺函
[bookmark: _GoBack]一、我方承诺完全有能力承接和完成《桂平市人民医院总院1号楼2楼西侧和6楼东侧医疗业务用房装修改造项目》的能力，如若成交该项目，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该项目的相关工作，否则自愿接受和承担违约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二、我方承诺无下列相互串通竞争的情形：
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采购项目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员为同一个人；
4.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响应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在同一台电脑制定；
三、我方承诺无下列恶意串通的情形：
1.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信息并修改其响应文件；
2.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授意撤换、修改响应文件；
3.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采购活动；
5.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一致抬高或者压低响应报价，或者在竞争性磋商项目中事先约定轮流以高价位或者低价位成交，或者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成交，然后再参加评审；
6.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成交；
7.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以上情形一经核查属实，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供应商（盖公章）：
                               年   月   日
